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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政府文件
即政发〔2021〕26 号

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政府
印发《关于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扶持政策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功能区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区

直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关于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扶持政策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

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政府

2021 年 5 月 2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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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扶持政策

为进一步加快电子商务发展，抢抓新一轮经济发展机遇，大力

发展新经济、新业态，助力优化电子商务发展环境，推动我区经济

高质量发展，制定本政策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在本地依法注册、登记，财务制度健全规范，具有独立法人资

格的从事电子商务运营、应用及专业配套服务的企业和相关机构。

二、支持内容

1.推动电商园区（直播基地）建设。鼓励市场主体盘活闲置厂

房或利用现有楼宇打造电商园区、直播基地，吸引电子商务企业入

驻，集聚优质直播电商平台、自媒体、多频道网络直播运营机构

（MCN）、培训孵化机构、智能云仓、基础配套等，实现产业链协同

发展，培育电商生态圈。对拥有专门管理机构，建筑面积达到5000

平方米及以上（由单个楼宇组成的建筑面积应在3000平方米及以

上），聚集电商和相关企业30家及以上，拉动园区（基地）内企业

年线上销售额达到2亿元及以上的，给予运营费用50%的奖励扶持，

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
2.支持本地特色电子商务平台发展。对自建电子商务交易平

台，年平台销售额达到1亿元、2亿元、5亿元及以上的，分别给

予 10万元、20万元、50万元的奖励扶持。对年服务费收入达到

100万元及以上的电商服务平台企业（如提供网店代理运营、营销推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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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服务、信用服务等电商服务），服务客户数量达到 30家、50家、

100家及以上的，分别给予10万元、15万元、30万元的奖励扶持。

3.支持优秀电子商务企业发展。对企业年线上销售额达到1000

万元、5000万元、1亿元及以上的，分别给予10万元、15万元、

30万元的奖励扶持。对运用产地直采、社区（社群）下单模式、

销售符合有关标准农产品且年销售额达到 500 万元及以上的社区

电商企业，给予10万元的奖励扶持。

4.支持电子商务公共服务项目建设。对区级电商公共服务中

心，具有专业化的综合性运营团队，搭建起承担全区电商人才培训、

创业孵化、活动组织、统计监测、品牌建设、产业集聚、大数据应

用等职能的电商公共服务平台，建筑面积达到2000平方米及以上，

根据公共服务开展、电商发展带动等情况进行考核评估，经认定符

合标准的，按照实际投入费用的50%给予一次性奖励扶持，最高不

超过200万元。对镇级电商服务中心，具备较为完善的配套服务设

施和功能区，用以承担区域内电商人才培训、创业孵化、物流仓储、

产业集聚、电商扶贫等服务职能，根据公共服务开展、电商发展带

动等情况进行考核评估，经认定符合标准的，按照实际投入费用的

50%给予一次性奖励扶持，最高不超过30万元。对村级电子商务服

务站，具备较为完善的配套服务设施和功能，能够开展代收发货、

网络购销、缴费充值等便民服务的，根据公共服务开展、当地电商

发展带动等情况进行考核评估，经认定划分三档，分别给予0.8万

元、1.2万元和2万元的奖励扶持（同一村庄限报1个，往年已申报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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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不得重复申报）。

5.支持电子商务公共仓储物流项目发展。对拥有专门的组织管

理机构，建筑面积在2000平方米及以上的电商公共仓储配送项目，

服务企业数量达到30家、50家、100家及以上的（或服务企业数量

达到30家，且年订单发货量达到100万单、200万单、500万单及以上的），

分别给予15万元、30万元、50万元的奖励扶持。对在我区设立区

域分拨中心的电商物流企业和新建物流配送网络的本地电商物流

企业，按设备实际投资额的20%给予扶持，最高不超过50万元。

6.支持电子商务特色地方馆和产业带专区建设。对承办单位在

阿里巴巴、京东等国内知名电商平台上建设的即墨特色地方馆、产

业带专区，年线上销售总额达到3000万元及以上，入驻本地企业

（或本地品牌）达到20家及以上的，每入驻一家本地企业（或本地品

牌）给予1万元支持，最高不超过50万元。

7.支持电子商务推广活动开展。对以电商产业宣传、产品推介、

资源对接等为主的展会、论坛、招商会、直播大赛、网红大会等活

动，并经区电子商务发展促进中心备案的，根据活动开展情况进行

考核评估，按照活动实际发生费用的50%，给予主办方每年最高不

超过50万元的奖励扶持。

8.支持电子商务人才培训。鼓励开展公益性电商实操培训、直

播电商培训等活动，对经区电子商务发展促进中心备案，年度培训

人数1500人及以上的，根据开展情况、培训效果反馈情况等进行

考核评估，按照实际投入的场地租赁、师资等费用的50%，给予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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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主办方最高不超过30万元的奖励扶持。

9.支持电子商务经营主体示范创建。鼓励争创各类电子商务示

范项目，对示范单位获得由青岛市级、省级、国家级政府相关部门

颁发电子商务荣誉称号的，分别给予10万元、30万元、50万元的

奖励扶持；对镇街、村庄获得由国内知名电子商务平台授予电子商

务荣誉称号的，分别给予10万元、3万元的奖励扶持。

10.支持电子商务重大产业项目发展。除上述政策涉及项目外，

对其他能够对全区电子商务发展起到重要影响的项目，可优先列为

全区重大产业项目，在用地、资金、人才等方面实行“一事一议”

政策。

三、附则

1.本政策预算资金1000万元，由区级财政负担。同一企业按

照就高不重复原则享受扶持。申报项目超出资金预算的，根据有关

要求，按比例统一核减。如与国家、省、青岛市最新政策不一致的，

按上级最新政策执行。已享受国家、省、青岛市奖励政策的，除区

政府有明确奖励意见的，原则上不重复享受。

2.对申报单位存在下列情况的，不在本申报范围之列：提供虚

假材料，偷税漏税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，当年发生过安全生产、群

体事件、环境污染等重大责任事故；其他违法违规行为。

3.政策扶持对象应严格遵守资金使用要求，按照国家有关财

务、会计制度规定进行账务处理，并自觉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

检查。对弄虚作假骗取财政扶持等违反财经法规的行为，收缴相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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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持资金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，同时取消今后3年电子商

务发展重点项目申报资格。

4.本政策适用期为2021年 1月 1日至2022年 12月 31日，自

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具体由区商务局负责解释。

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20 日印发


